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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知识产权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

序

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

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1

假冒专利行为:(一)在未

被授予专利权的产品或

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

识，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

或者终止后继续在产品

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

标识，或者未经许可在产

品或者产品包装上标注

他人的专利号；(二)销售

第(一)项所述产品；(三)

在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中

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

术或者设计称为专利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第六十三条：假冒

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外，由管理专利

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并

予公告，没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四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所得的，可以处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84

轻微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属于情节轻微：（1）首次违法，

非法经营数额在 1 万元以下的；（2）销售不知道是

假冒专利的产品，并且能够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

(3)其他属于情节轻微的情形。

没收违法所得。

一般

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属于情节一般：(1)非法经营数

额在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2

万元以下的；(2)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 万

元以下的；(3)专利权被宣告全部无效、专利权期满、

专利权人声明放弃专利权或专利权因未缴年费终止，

逾期但不满 6 个月而标记或标注专利的；(4)其他依法

从轻处罚的情形。

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的，处 5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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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术或者专利设计，将专利

申请称为专利，或者未经

许可使用他人的专利号，

使公众将所涉及的技术

或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

技术或者专利设计；(四)

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

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

文件；(五)其他使公众混

淆，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

技术或者设计误认为是

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

的行为。

条。《广东省专利条例》：

专利行政部门对查获的

假冒专利产品和标识应

当予以销毁。

较重

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1)非法经营数

额在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2)给专利权人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在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3)专利权被

宣告全部无效、专利权期满、专利权人声明放弃专利

权或专利权因未缴年费终止，逾期 6－12 个月而标记

或标注专利的；(4)其他依法不属于从轻或从重处罚

的情形。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所得的，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

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1)非法经营数

额在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

在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2)给专利权人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在 3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3)专利

权被宣告无效、专利权届满、专利权人声明放弃专利

权或专利权因未缴年费终止，逾期 12 个月以上而标

记或标注专利的；(4)其他依法从重处罚的情形。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所得的，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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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严重

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1)非法经

营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或违法所得数

额 10 万元以上 30 万元以下的；(2)给专利权人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在 50 万元以上的；(3)违法情节恶劣，

屡教不改的；（4）其他依法属于特别严重的情形。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上 4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所得的，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

下的罚款。

2

重复侵犯同一专利权行

为:认定专利侵权的行政

处理决定、民事判决或者

仲裁裁决生效后,侵权人

再次侵犯同一专利权,扰

乱市场秩序的。

《广东省专利条例》第

五十四条：认定专利侵

权的行政处理决定、民

事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

效后,侵权人再次侵犯

同一专利权,扰乱市场

秩序的,由专利行政部

门按照本条例第三十七

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理,

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所得的,可以处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一般

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以下或者给权利人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在 10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

以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违法所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或者给权利

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0 万元以上 15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上 4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 5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

罚款。

严重

违法所得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或者给权利人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在 15 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4

倍以上 5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 8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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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广东省专利

条例》第三十七条。

3

滥用专利权行为:

(一)以现有技术或者现

有设计申请专利并获得

专利授权后,向专利行政

部门提出专利侵权的处

理请求；(二)强制专利实

施被许可人购买其他专

利使用权；(三)强制专利

实施被许可人只能将基

于专利权人专利作出的

改进专利卖回给专利权

人；(四)禁止专利实施被

许可人对该专利的有效

性提出异议。

《广东省专利条例》第

五十五条：违反本条例

第三十九条规定的,由

专利行政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改正,可以处一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广东省专利条例》第

三十九条。

轻微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属于情节轻微：（1）专利行政

部门查处前，主动撤回或对被请求人生产和经营造成

影响较小，情节较轻的；（2）强制专利实施被许可

人购买其他专利使用权，尚未发生实际交易的；（3）

强制回购专利，尚未发生实际交易的；（4）禁止专

利实施被许可人对该专利的有效性提出异议。

警告。

一般

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属于情节一般：（1）造成

被请求人停产 15 日以内或具有对被请求人生产和经

营造成较大影响的其它情节；（2）强制专利实施被

许可人购买其他专利使用权2件以内或许可使用费在

5万元以下的；（3）强制回购专利数量 2 件以内或回

购费用在 5 万元以下的。

处以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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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1）造成

被请求人停产 15 日以上或具有对被请求人生产和经

营造成严重影响的其它情节；（2）强制专利实施被

许可人购买其他专利使用权2件以上或许可使用费在

5万元以上的；（3）强制回购专利数量 2 件或回购费

用在 5 万元以上的。

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4

违法从事专利服务行为

未依法取得专利服务的

执业资质或者资格,以营

利为目的从事专利服务。

《广东省专利条例》第

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

第四十三条规定,未依

法取得专利服务的执业

资质或者资格,以营利

为目的从事专利服务

的,由专利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可处违法所得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

以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广东省

专利条例》第四十三条。

轻微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属于情节轻微：（1）开展

专利服务业务在 10 件（次）以下；（2）违法所得在

3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2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

罚款。

一般

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属于情节一般：（1）开展

专利服务业务 10 件（次）以上 100 件（次）以下的；

（2）违法所得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 2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 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

罚款。

较重

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属于情节较重：（1）开展

专利服务业务 100 件（次）以上 200 件（次）以下：

（2）违法所得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上 4 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 5 万元以上 8 万元以下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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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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